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体科研[2024]1号）

为适应我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需要，依据《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闽师研[2017]68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硕士研究生导师首次招生的基本条件
（一）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乐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二）已获得博士学位、具有讲师任职资格（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或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下同）任职资格者，可申请遴选为硕士生导师。校外人员申请遴选为我校硕士生导师者，应具有正高任职资格（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或已获得博士学位且具有副教授任职资格。其中，校外人员申请学术学位硕导，应获得省级以上专家称号。
（三）年龄在50周岁以下。
[bookmark: _Hlk144885578]（四）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近五年内有以下类型的重要科研成果：
1.学术论文
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在社会科学及教育教学A类期刊（或自然科学A类国际期刊中排名前 50%）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 
或在社会科学及教育教学B类期刊（或自然科学A类国际期刊中排名50-100%（不含 50%）、自然科学B类国际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
或在社会科学及教育教学C、D类期刊（或自然科学国内期刊、自然科学C类国际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4篇。
注：A类、B类、C类、D类期刊，指《福建师范大学高质量学术期刊目录》所列期刊（以论文发表当年公布的目录为准）。
2.科研项目
主持省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或地厅级项目2项；或参与国家级项目、部委项目、省级重点项目1项（排名前5名）；或承担横向项目累计到校经费5万元以上。
二、硕士研究生导师继续招生的基本要求
（一）自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以来，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乐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至当年6月30日未满56周岁（博士生指导教师未满61周岁）。
（二）近三年有以下类型的重要科研成果：
1、学术成果
第一作者（含独立完成）或通讯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A类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
注：A类出版社，指《福建师范大学A类出版社目录》中所列出版社。
2、科研项目
主持1项地厅级教学科研项目；或参与省级项目1项（排名前2名）；或参与国家级项目、部委项目、省级重点项目1项（排名前5名）；或承担横向项目累计到校经费5万元以上。
三、工作程序
（一）硕士研究生导师首次招生申请
1、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应根据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和上述基本条件，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拟首次招生的硕士生导师申请人名单。申请人需填写《体育科学学院申请新增招收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一式1份），并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与上述基本条件相对应的科研成果原件各一份。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上述硕士生导师首次招生的基本条件，对申请人的各项条件进行初选，在全面衡量的基础上，侧重对申请人的硕士生导师资格进行审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获得同意票数达到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且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者，方为通过。学院将对获得通过的首次招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复核，复核合格的本校硕导名单予以公布，复核合格的校外兼职硕导名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后予以公布。
（二）硕士研究生导师继续招生申请
1、申请继续招生的硕士生导师需填写《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继续招生资格审核简表》（所有简表里所填的科研项目请附上证明材料，否则无法完成审核），打印并签字，然后向学院提出申请。
[bookmark: _GoBack]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跨学院的学科由一级学科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位类别指导委员会）组织审核。审核结果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予以公布。
四、其它事项
（一）申请人必须实事求是地填报材料，凡弄虚作假者，经核实后，取消其申请遴选硕士生导师资格，情节严重者给予处分。
（二）本实施细则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规定中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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